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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801/t20180122_749782.html） 

 

附錄 

 

粤府〔2018〕5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在省有关单位和广州、深圳、珠海市政府积极推动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

简称广东自贸试验区）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人员出入境便利化等方面总结形成了可

复制推广的第四批共 16 项改革创新经验。现就做好复制推广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复制推广内容 

（一）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9 项）。  

  1.投资便利化领域（3 项）：扩大开展内地与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试点的区域范围，

开通购买一手房手机端缴税服务，跨境人民币缴税服务。  

  2.贸易便利化领域（6 项）：全流程智能化通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无疫通行模式，

实施跨境电商保税备货进口小批量 CCC（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免 CCC 认证特殊检测处

理程序，实现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网上查验和联网核放，实施港口建设费远程申报和电子

支付，建立健全船舶“事中事后”安全监管机制。  

  （二）在全省相关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7 项）。  

  1.在全省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B 型）的地区（广州、深圳、珠海、汕

头、东莞、佛山、中山、湛江市）复制推广（1 项）：开展“保税+实体新零售”式的保税展

示交易。  

  2.在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所在市和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复制推广（6 项）：对符合

认定标准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对达到积分评

估标准的创新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对外国人

以自然人或本人身份作为控股股东的公司企业在相关范围内直接投资，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在

华永久居留；对符合条件的外籍华人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对在广东省相关范围创业的

外籍华人可凭工作许可和雇主担保函件申请办理相关居留许可；对经公安机关备案的企业邀

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可便捷办理签证手续。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实施。各地、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复制推广

工作，各牵头单位要抓紧制订相应的工作方案，结合各地实际分类指导，有序推进；省自贸

办要加强统筹指导，积极协调解决复制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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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加强宣传解读。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以举办政策宣讲会、发布操

作指引、开展培训等多种方式，认真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用足用好相

关政策。  

  （三）加强督促检查。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本地、本单位复制推广工作的督促检

查，定期将工作进展情况报送省自贸办。省自贸办要牵头做好改革创新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

评估检查，适时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省政府；要会同广州、深圳、珠海市政府积极推进广东

自贸试验区的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 

 

  附件：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可复制推广改革创新经验任务分工表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8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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